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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0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 30：技术委员会审议的其它问题 

外国运营人核证要求的标准化 

(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 

执行摘要 

外国运营监督和核证要求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增加，已到了亟需标准化和协调统一的时候。 

行动：请大会： 

a) 承认有必要为外国运营人的核证制定标准；和 

b) 指示国际民航组织就外国运营人应有的监督与核证问题向成员国提供更多的指导，同时考虑

到，外国运营人对任何被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均扮演重要的积极角色。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 

附件 19 —《安全管理》 

Doc 8335 号文件《运行检查、核证和持续监督程序手册》 

1. 引言 

1.1 航空是地球上最受管制的活动之一，因为安全至关重要。 

1.2 为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安全水平，国家航空系统要求建立为国家和外国航空器运营人建立

一个适当的监督系统。 

1.3 外国运营人的批准和安全监督系统应依据国际民航组织 Doc 8335 号文件《运行检查、核

证和持续监督程序手册》。尽管制定了此类指导，但仍然难以在缔约国之间实现协调统一和标准化，

目前的状况需要国际民航组织给予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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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 A39-WP/123 号工作文件所述，在业界协力帮助下、以经由国际民航组织工作程序拟定的

全球化标准为基础而制定的规章，正是我们成功捍卫航空安全的基石。但在过去数年间，外国航空器

运营人的批准过程最终变成了一个正式的核证过程，其数量和性质均大大拓展。世界上许多监管者已

经制定了自己的规章和制度来管理外国运营人的核证，但其实一个批准和持续监督系统就足够了。 

1.5 此类过程关系到国家在《芝加哥公约》第 6 条下的义务。 

2. 讨论 

2.1 每个外国运营人的核证过程都是一个耗时的过程，要求额外的资源。它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耗费本来用于加强安全和遵守登记国/运营人国要求的资源。 

2.2 外国运营人批准标准 

2.2.1 在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营》最低要求之上，运行规范要求不断扩增，因此，运营人一致呼

吁各国达成共识并通过协调统一的要求。需要制定一个国际标准，为外国运营人核证提出要求，同时

保持登记国／运营人国各项监督活动的功效。 

2.2.2 然后应强调可以用来推动申请处理过程的工具。航空运营人许可证(AOC)登记册试图为监

管者提供一个获取大多数信息的共同平台，但是由于项目延迟和缺乏利害攸关方的支持，大多数推行

外国运营人核证要求的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流程和应用。这使运营人向各个当局提供同样信息的任务

量和时间成倍增加。 

2.2.3 建立非常务实的外国运营人核证制度是有必要的，并带来其它挑战。 

2.2.3.1 关于当局处理申请的时间问题，信息有限。尽管大多数会在运行开始之前颁发原始文件

或在到期日之前颁发重新验证的文件，但运营人强调，在某些情况下文件没有按时颁发。有时，从递

交申请到颁发文件会耗费数月之久，从而给运营人带来不必要的运行限制并把与安全有关的资源调用

到不必要的活动上。 

2.2.3.2 关于外国运营人核证的信息有时不用英文发布或提供。 

2.2.3.3 将所要求的信息/数据/文件合理化是有益的。它应仅限于能加强持续监督的合理化活动。

要求每个机组人员提供执照副本或者运营手册副本等是一个不当决定，会无意中损害安全。一个航空

器运营人的核证/持续监督仍然是国家或运营人的主要责任，不能由外国运营人核证代替，除非在第 83

条分条中达成一致意见。 

2.2.3.4 阿联酋重申，每个国家的主权至高无上。但是，阿联酋呼吁采取一个更加现实的做法，

以确保航空运输以成本有效地方式保持对安全和安保的侧重。任何施加于外国运营人的额外活动均应

与外国运营人可能给另一个国家民航系统带来的安全关切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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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1 请大会： 

a) 通过国家级信件提醒各国，将其对外国运营人的义务限于提供批准和持续监督而不是全

面核证(参见国际民航组织 Doc 8335 号文件)，除非由于出现安全关切，一个外国运营人

的状况需要一个更广泛的“核证”；和 

b) 指示各国使用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USOAP)、欧洲航空安全机构(EASA)和联邦航空

管理局(FAA）的数据，并按照附件 19 —《安全管理》的要求在 SSP 框架下制定一个数

据驱动的风险做法。 

— 完 — 


